嶺東科技大學設計時尚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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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嶺東科技大學設計時尚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，依據「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訂定本院實習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2、 本院為確保轄下各系學生實習成效，應成立「嶺東科技大學設計時尚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」，其設置要點另訂之。
3、 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工作，本院轄下各系應依據本要點自訂實習相關辦法並成立系「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」，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各系主管兼任之，並設置召集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，由各系相關教師與校外代表擔任。委員會依實際需求召開，其任務如下：
（1） 訂定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分表、實習出勤狀況統計表、實習機構評估表（視需要另提供學生海外實習外語能力及專業能力評估表）等相關表件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提報本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。
（2） 討論及瞭解學生校外實習狀況，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實習的配合。
（3） 處理學生校外實習與生活管理之紛爭事宜。
（4） 研議其他有關實習合作事項。
4、 本院轄下各系學生應自行選擇，符合該系專業相關性質或系審議通過公告之實習機構（包含政府機關、法人及公民營等營運中之事業機構），檢附相關營業項目之證明向該系提出實習申請。
5、 為保障學生與實習廠商雙方之權利與義務，審核通過之廠商名單，統一由學校製作正式校外實習合約書，並經由學校與廠商等雙方用印後，各執乙份為憑；完成合約簽訂後，學生才可至廠商實習，如未簽約，實習無效。
6、 本院轄下各系學生校外實習業務，由本院專業實習暨證照培訓中心督導，由各系承辦人與輔導教師負責推動，實習業務承辦人及實習輔導老師由各系主任指定該系一人擔任之，相關任務請依據「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第六條及各系實際需要訂定之。
7、 實習課程之開設原則：
（1） 各系訂定之每學分實習時數，1學分至多80小時(未達80小時者須經該系實習委員會討論並述明理由備查)，實習學分數由各系依其專業屬性自訂。
（2） 日四技各系於畢業前累計實習時數達160小時為原則(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)，取得專業實習課程2學分。
（3）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期間，除依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外，應配合實習機構運作時間進行實習。
8、 實習機構應協助學生投保意外團體保險，如若有工作津貼須投保勞工相關保險。
9、 實習學分認列之原則：
（1） 校外實習選修課程為選修學分，實習成績由廠商與各系老師共同評定。
（2） 校外實習選修課程成績評量標準及評定方式，由各系訂定。
（3） 完成實習後務必在規定期限內，齊備實習相關證明文件，交予指導老師評閱。
10、 各系須要求學生遵守實習機構相關規範並注意工作安全。督促學生保持聯繫溝通，協助學生解決在工作及生活上的相關問題。學生實習期間表現優良，經實習單位及系輔導老師敘明事實，得報請學校酌予獎勵。
11、 學生實習期間不得自行更換實習單位，但因個人因素或實習單位不適應等任何造成中止實習的問題，實習學生須即通報該系輔導老師，依循管道尋求該系協助解決辦法。
12、 為避免實習期間遭遇不可抗拒因素(如天災或疫情等)，導致無法完成實習，或經各系實習委員會決議因故執行困難者，各系應於實習前制訂相關配套方案(含替代選修課程)，作為認列學分之彈性因應措施。
13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